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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香港的糖尿病香港的糖尿病香港的糖尿病香港的糖尿病 普遍普遍普遍普遍 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：：：：  

• 香 港 每 十 人 中 便 有 一 人 患 有 糖 尿 病 。  

－  半 數 未 經 診 斷  

－  經 診 斷 者 當 中 ， 少 於 半 數 接 受 定 期 治 療  

－  經 治 療 者 當 中 ， 少 於 半 數 得 到 最 佳 治 理  

 

• 糖 尿 病 患 者 的 死 亡 風 險 ， 較 非 患 者 高 出 兩 至 三 倍  

－  20% 至 50%的 糖 尿 病 患 者 預 料 會 在 發 病 後 十 年 內 死 亡 或 出 現 心 臟 病 或

腎 衰 竭 的 病 症  

 

• 隨 機 對 照 試 驗 顯 示，接 受 各 層 面 醫 護 人 員 的 治 療 並 達 到 所 訂 目 標 的 病 人

出 現 微 血 管 和 大 血 管 併 發 症 的 風 險 減 少 50% 至 70%。  

 

2. 糖尿病的糖尿病的糖尿病的糖尿病的 誘因誘因誘因誘因 ：：：：  

下 列 誘 因 一 旦 出 現 ， 醫 生 便 應 提 高 警 覺 ， 並 應 考 慮 檢 查 病 人 的 葡 萄 糖 耐 量 和 其

他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誘 因 ：  

 

－  直 系 親 屬 患 有 糖 尿 病  

－  過 重 (體 重 指 數 ≥23) 

－  血 脂 異 常 (特 別 是 三 酸 甘 油 酯 水 平 偏 高 ) 

－  血 壓 高 (血 壓 ≥140/90) 

－  曾 患 妊 娠 糖 尿 病  

－  年 齡 ≥45 歲  

 

3. 糖尿病的診斷糖尿病的診斷糖尿病的診斷糖尿病的診斷 ：：：：  

• 糖 尿 病 的 診 斷 準 則  

A. 糖 尿 病 徵 狀 加 上 偶 然 血 糖 濃 度 ≥11.1 毫 摩 爾 ／ 升 (偶 然 的 定 義 是 指 一 天

內 任 何 時 間 ， 而 不 管 上 次 進 食 的 時 間 為 何 。 糖 尿 病 的 典 型 徵 狀 包 括 多

尿 、 口 渴 和 原 因 不 明 的 體 重 下 降 ) 

B. 空 腹 血 糖 值  ≥ 7 毫 摩 爾 ／ 升 。 空 腹 的 定 義 是 指 停 止 攝 取 熱 量 至 少 八 小

時 。  

C. 在 口 服 葡 萄 糖 耐 量 試 驗 中 負 荷 兩 小 時 後 的 血 糖 值 ≥11.1 毫 摩 爾 ／ 升 。  

* 受 試 者 如 無受 試 者 如 無受 試 者 如 無受 試 者 如 無 血 糖血 糖血 糖血 糖 過 高過 高過 高過 高 的的的的 明明明明 顯顯顯顯 反 應反 應反 應反 應，，，，便便便便 須 另 日 重 做 試 驗須 另 日 重 做 試 驗須 另 日 重 做 試 驗須 另 日 重 做 試 驗，，，，以以以以 確 定 這 項 準 則確 定 這 項 準 則確 定 這 項 準 則確 定 這 項 準 則

是 否 符 合是 否 符 合是 否 符 合是 否 符 合 。。。。 如 屬如 屬如 屬如 屬 例 行 臨 牀 檢 查例 行 臨 牀 檢 查例 行 臨 牀 檢 查例 行 臨 牀 檢 查 ，，，， 則則則則 不不不不 宜宜宜宜 進 行 第 三 次進 行 第 三 次進 行 第 三 次進 行 第 三 次 測測測測 量量量量 (口 服口 服口 服口 服 葡 萄 糖 耐葡 萄 糖 耐葡 萄 糖 耐葡 萄 糖 耐

量 試 驗量 試 驗量 試 驗量 試 驗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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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葡 萄 糖 耐 量 減 低 =空 腹 血 糖 值 <7.0 毫 摩 爾 ／ 升 ， 以 及 負 荷 兩 小 時 後 血 糖

值 >7.8 毫 摩 爾 ／ 升 或 <11.1 毫 摩 爾 ／ 升 。  

 

• 新 增 中 間 組 的 空 腹 血 糖 值  

空 腹 血 糖 值 <6.0 毫 摩 爾 ／ 升  = 空 腹 血 糖 正 常  

空 腹 血 糖 值 ≥6.0 至 <7.0 毫 摩 爾 ／ 升  = 空 腹 血 糖 受 損  

 

• 葡 萄 糖 耐 量 減 低 者 或 空 腹 血 糖 受 損 者 承 受 較 高 的 心 血 管 風 險，而 且 較 易

患 上 糖 尿 病 ， 年 均 比 率 為 4% 至 10%。  

 

• 最 近 的 研 究 顯 示，葡 萄 糖 耐 量 減 低 者 如 把 體 重 稍 減 和 定 期 運 動，便 可 延

緩 葡 萄 糖 耐 量 減 低 惡 化 至 二 型 糖 尿 病 的 過 程 。  

 

4. 口服口服口服口服 葡萄糖耐 量試驗的葡萄糖耐 量試驗的葡萄糖耐 量試驗的葡萄糖耐 量試驗的 指指指指 示示示示 ：：：：  

• 空 腹 血 糖 值 ／ 偶 然 血 糖 值 的 邊 緣 個 案  

• 跟 進 葡 萄 糖 耐 量 減 低 者 ／ 空 腹 血 糖 受 損 者 的 個 案  

 

5. 二型糖尿病的二型糖尿病的二型糖尿病的二型糖尿病的 治治治治 理理理理 ：：：：  

 

主 要 信 息  

• 改 變 生 活 模 式 是 糖 尿 病 的 治 理 關 鍵，患 者 應 接 受 有 關 熱 量 攝 取、飲 食 習

慣 、 運 動 和 戒 煙 方 面 的 建 議 。  

• 二 型 糖 尿 患 者 經 確 診 後，應 定 期 進 行 腎 臟、視 網 膜 和 足 部 併 發 症 的 檢 查。 

• 嚴 格 控 制 血 糖 可 以 減 低 併 發 微 血 管 和 大 血 管 疾 病 的 風 險，以 及 延 緩 病 情

惡 化 至 該 等 併 發 症 的 過 程。建 議 採 取 強 化 方 法，在 血 糖 不 致 過 低 情 況 下

使 糖 化 血 紅 蛋 白 水 平 下 降 並 盡 量 維 持 至 貼 近 生 理 水 平 的 數 值 ， 以 低 於

7%為 佳 。  

• 將 血 壓 控 制 在 理 想 水 平 ， 即 低 於 130/80 毫 米 汞 柱 的 數 值 ， 可 減 低 併 發

微 血 管 和 大 血 管 疾 病 的 風 險，以 及 延 緩 病 情 惡 化 至 該 等 併 發 症 的 過 程 。

無 論 是 糖 化 血 紅 蛋 白 濃 度 還 是 血 壓，如 能 降 低 並 維 持 在 適 當 的 低 水 平 ，

對 病 情 均 有 好 處 。  

• 兼 有 微 蛋 白 尿 或 明 顯 腎 病 變 的 糖 尿 病 患 者 如 能 耐 受 (血 管 緊 張 素 轉 化 抑

制 藥 )或 (血 管 收 縮 素 II 受 體 阻 斷 劑 )， 便 應 服 用 這 類 藥 物 ， 以 免 病 情 惡

化 。  

 

5.1 原 則原 則原 則原 則  

� 病 人 教 育 是 確 保 糖 尿 病 治 理 計 劃 取 得 成 效 所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一 環 ， 這 個 說



 

Report/2010年/二型糖尿病治理指引_第三版 4

法 愈 來 愈 受 到 認 同 。 應 向 糖 尿 病 患 者 灌 輸 相 關 知 識 ， 包 括 這 種 慢 性 疾 病 的

性 質 和 相 關 併 發 症 ； 飲 食 計 劃 ； 戒 煙 、 控 制 體 重 和 定 期 運 動 的 重 要 性 ； 以

及 長 期 接 受 定 時 評 估 的 需 要 。  

 

� 飲 食 與 運 動 雖 是 治 療 糖 尿 病 的 要 素 ， 但 如 病 人 的 血 糖 控 制 有 欠 理 想 ， 便 應

馬 上 施 用 抗 糖 尿 病 藥 物 。  

 

5.2 健 康 教 育健 康 教 育健 康 教 育健 康 教 育  

�  周 詳 的 教 育 是 糖 尿 病 護 理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環 。 在 進 行 診 斷 時 ， 應 向 每 名 病 人

及 ／ 或 其 照 顧 者 提 供 小 組 形 式 和 周 詳 的 糖 尿 病 教 育 及 自 我 管 理 計 劃 ， 並 且

每 年 加 強 教 育 及 進 行 檢 討 。  

�  向 控 制 血 糖 欠 理 想 的 病 人 提 供 個 別 病 人 教 育 。  

�  強 調 運 動 的 重 要 性 。  

�  着 重 小 組 形 式 和 周 詳 的 糖 尿 病 教 育 及 自 我 管 理 計 劃 。 有 證 據 顯 示 ， 小 組 形

式 的 教 育 計 劃 可 降 低 血 壓 及 體 重 ， 並 增 強 自 我 賦 權 能 力 、 提 升 生 活 質 素 、

增 進 自 我 管 理 技 巧 及 提 高 治 療 的 滿 意 度 。  

 

5.3 臨 牀 評 估臨 牀 評 估臨 牀 評 估臨 牀 評 估  

� 至 少 每 半 年 一 次  

 

� 在 每 次 評 估 時 ：  

－  查 詢 有 否 血 糖 過 低 、 血 糖 過 高 、 藥 物 副 作 用 、 視 力 變 化 、 心 絞 痛 和 間

歇 性 跛 行 的 徵 狀  

－  量 度 血 壓 、 體 重 和 血 糖 ， 以 評 估 治 療 目 標 (體 重 、 血 糖 、 血 壓 和 血 脂 方

面 的 目 標 )的 進 展  

 

� 年 度 評 估  

－  血 脂 、 腎 功 能 、 尿 蛋 白 、 微 蛋 白 尿 、 足 部 和 眼 底 (透 過 瞳 孔 放 大 或 視 網

膜 照 相 法 加 以 評 估 ) 

 

5.4 治 療 目 的治 療 目 的治 療 目 的治 療 目 的  

� 預 防 致 命 的 急 性 併 發 症  

 

� 治 療 血 糖 過 高 的 徵 狀  

 

� 預 防 慢 性 糖 尿 病 併 發 症 或 阻 止 其 惡 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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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要 達 到 這 些 目 的 ， 除 血 糖 過 高 的 徵 狀 外 ， 還 須 治 療 胰 島 素 抗 阻 綜 合 症 的 其

他 毛 病 ， 包 括 高 血 壓 、 高 血 脂 、 肥 胖 和 蛋 白 尿 等 。  

 

5.5 治 療 目治 療 目治 療 目治 療 目 標 值標 值標 值標 值  

�  預 防 微 血 管 疾 病 ：  

就 一 型 及 二 型 糖 尿 病 而 言 ， 加 強 血 糖 控 制 對 微 血 管 和 神 經 性 併 發 症 的 益 處

備 受 肯 定 。 資 料 顯 示 ， 把 糖 化 血 紅 蛋 白 水 平 降 低 於 或 維 持 於 7%， 可 以 減 少

一 型 及 二 型 糖 尿 病 的 微 血 管 和 神 經 性 併 發 症 。 因 此 ， 要 預 防 微 血 管 疾 病 ，

非 孕 婦 成 人 的 糖 化 血 紅 蛋 白 目 標 一 般 為 <7%。 (證 據 級 別 ： A 級 ) 

 

�  預 防 大 血 管 疾 病 ：  

檢 討 現 有 研 究 (ACCORD／ ADVANCE ／ VADT) 所 得 的 結 論 是，除 非 找 到 更 多

證 據，否 則 對 於 大 部 分 的 成 人 來 說，要 減 低 大 血 管 疾 病 的 風 險，<7%這 個 一

般 目 標 看 來 是 合 理 的 (證 據 級 別 ： B 級 )。  

 

治 療 目 標 值治 療 目 標 值治 療 目 標 值治 療 目 標 值     

 控 制 理 想控 制 理 想控 制 理 想控 制 理 想     控 制控 制控 制控 制 欠欠欠欠 佳佳佳佳     
空 腹 血 糖空 腹 血 糖空 腹 血 糖空 腹 血 糖 值值值值 (毫 摩 爾毫 摩 爾毫 摩 爾毫 摩 爾 ／／／／ 升升升升 ) 4-6 > 8 

糖 化 血 紅 蛋 白糖 化 血 紅 蛋 白糖 化 血 紅 蛋 白糖 化 血 紅 蛋 白 (××××正 常 上 限正 常 上 限正 常 上 限正 常 上 限，，，，百 分 率百 分 率百 分 率百 分 率 ) < 7 (< 110%) > 8 (> 130%) 

體 重 指 標體 重 指 標體 重 指 標體 重 指 標 (公 斤公 斤公 斤公 斤 ／／／／ 平 方 米平 方 米平 方 米平 方 米 ) < 23 ≥ 27 

腰 圍腰 圍腰 圍腰 圍 (男 性男 性男 性男 性 ) < 75 厘 米 (< 30 吋 ) ≥ 90 厘 米 (≥ 36 吋 ) 

腰 圍腰 圍腰 圍腰 圍 (女 性女 性女 性女 性 ) < 70 厘 米 (< 28 吋 ) ≥ 90 厘 米 (≥ 32 吋 ) 

收 縮 壓收 縮 壓收 縮 壓收 縮 壓 (毫 米 汞 柱毫 米 汞 柱毫 米 汞 柱毫 米 汞 柱 ) < 130 ≥ 160 

舒 張 壓舒 張 壓舒 張 壓舒 張 壓 (毫 米 汞 柱毫 米 汞 柱毫 米 汞 柱毫 米 汞 柱 ) < 80 ≥ 95 

總 膽 固 醇總 膽 固 醇總 膽 固 醇總 膽 固 醇 (毫 摩 爾毫 摩 爾毫 摩 爾毫 摩 爾 ／／／／ 升升升升 ) 

高 密 度 膽 固 醇高 密 度 膽 固 醇高 密 度 膽 固 醇高 密 度 膽 固 醇 (毫 摩 爾毫 摩 爾毫 摩 爾毫 摩 爾 ／／／／ 升升升升 ) 

低 密 度低 密 度低 密 度低 密 度 膽 固 醇膽 固 醇膽 固 醇膽 固 醇 (毫 摩 爾毫 摩 爾毫 摩 爾毫 摩 爾 ／／／／ 升升升升 ) 

三三三三 酸酸酸酸 甘 油 酯甘 油 酯甘 油 酯甘 油 酯 (毫 摩 爾毫 摩 爾毫 摩 爾毫 摩 爾 ／／／／ 升升升升 ) 

參 考 專 業 發 展 及 質

素 保 證 發 出 的《 心 血

管 疾 病 基 本 預 防 策

略 中 有 關 膽 固 醇 控

制 的 指 引 》  

 

 

5.6 糖 尿 病 藥 物糖 尿 病 藥 物糖 尿 病 藥 物糖 尿 病 藥 物  

� 糖 尿 病 藥 物 大 致 分 為 三 類 ：  

－  胰 島 素 增 敏 劑 (雙 胍 類 和 格 烈 酮 類 ) 

－  胰 島 素 分 泌 促 進 劑 (磺 胺 尿 素 劑 和 瑞 格 列 奈 類 )或 外 源 性 胰 島 素  

－  調 節 食 物 吸 收 的 藥 物 ， 例 如 葡 萄 糖 甘抑 制 劑  

 

� 開 始 使 用 口 服 抗 糖 尿 病 藥 物 的 考 慮 因 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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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  血 糖 稍 高 者 經 三 至 六 個 月 的 生 活 調 適 後，如 糖 化 血 紅 蛋 白 仍 >7%，則 應

考 慮 用 藥 ， 但 有 藥 物 禁 忌 症 者 除 外 。  

－  早 期 應 採 用 混 合 療 程 ， 而 非 單 類 藥 的 最 高 劑 量 。  

 

� 選 擇 抗 糖 尿 病 藥 物 時 應 視 乎 ：  

－  潛 在 病 理 生 理 情 況 的 考 慮  

� 過 胖 病 人 ， 特 別 是 有 多 重 心 血 管 疾 病 誘 因 的 患 者 ， 應 在 療 程 開 始

時 使 用 胰 島 素 增 敏 劑  

 

－  血 糖 過 高 的 程 度  

� 一 般 來 說 ， 雙 胍 類 和 胰 島 素 分 泌 促 進 劑 在 降 低 血 糖 方 面 較 格 烈 酮

類 和 葡 萄 糖 甘抑 制 劑 更 為 有 效  

 

－  血 糖 過 低 的 風 險  

� 易 有 血 糖 過 低 情 況 的 病 人 ， 例 如 長 者 、 酗 酒 人 士 、 肝 病 ／ 腎 病 患

者 或 癲 癇 病 人 等 ， 應 避 免 使 用 大 劑 量 、 特 別 是 藥 效 持 久 的 磺 胺 尿

素 劑 藥 物 。  

 

－  藥 物 副 作 用 的 概 況  

� 容 易 乳 酸 酸 中 毒 的 人 士 ， 例 如 兼 患 腎 病 ／ 肝 病 、 嚴 重 肺 病 或 心 臟

衰 竭 的 糖 尿 病 患 者 ， 應 忌 用 雙 胍 類 。  

� 炎 性 腸 道 疾 病 患 者 忌 用 葡 萄 糖 甘抑 制 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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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型 糖 尿 病 的 藥 物 治 療二 型 糖 尿 病 的 藥 物 治 療二 型 糖 尿 病 的 藥 物 治 療二 型 糖 尿 病 的 藥 物 治 療     

藥 物 類藥 物 類藥 物 類藥 物 類 別別別別     
單單單單 藥藥藥藥 治 療 對 糖治 療 對 糖治 療 對 糖治 療 對 糖

化 血 紅化 血 紅化 血 紅化 血 紅 色 素色 素色 素色 素 的的的的

效 用效 用效 用效 用     
主 要 副 作 用主 要 副 作 用主 要 副 作 用主 要 副 作 用     防 範防 範防 範防 範 措 施措 施措 施措 施     

胰 島 素 分 泌胰 島 素 分 泌胰 島 素 分 泌胰 島 素 分 泌 促 進促 進促 進促 進 劑劑劑劑

((((磺磺磺磺 胺 尿 素 劑胺 尿 素 劑胺 尿 素 劑胺 尿 素 劑 、、、、     

瑞瑞瑞瑞 格 列格 列格 列格 列 奈 類奈 類奈 類奈 類 ————     

1.5 至 2.5% 體 重 增 加、血 壓 過 低  如 血 漿 肌 酐 >200

微 摩 爾 ／ 升 ， 則 須

停 用 磺 脲 類 藥 物  

雙 胍 類雙 胍 類雙 胍 類雙 胍 類     1.5 至 2.5% 腸 胃 不 適、乳 酸 酸 中

毒  

如 血 漿 肌 酐 >150

微 摩 爾 ／ 升 (男 性 )

或 >140 微 摩 爾 ／

升 (女 性 )， 則 須 停

用 此 藥  

格 烈格 烈格 烈格 烈 酮酮酮酮 類類類類     0.5 至 1.0% 體 重 增 加 、 液 體 滯

留 、 肝 中 毒  

 

葡 萄 糖 甘葡 萄 糖 甘葡 萄 糖 甘葡 萄 糖 甘抑 制 劑抑 制 劑抑 制 劑抑 制 劑     0.5 至 1.0% 胃 氣 脹 、 肚 瀉   

胰 島 素胰 島 素胰 島 素胰 島 素     可 能 回 復 正 常  血 糖 過 低、體 重 增 加   

 

�  雙 胍 類  

－  過 重 或 肥 胖 人 士 如 單 靠 生 活 模 式 介 入 措 施 也 不 足 以 控 制 血 糖 ， 應 開 始

進 行 雙 胍 類 治 療 。  

－  對 於 非 過 重 人 士 ， 應 考 慮 選 用 雙 胍 類 作 為 降 血 糖 的 第 一 線 治 療 。  

－  如 果 血 糖 控 制 維 持 不 變 或 變 得 不 足 ， 應 繼 續 使 用 雙 胍 類 ， 並 增 加 另 一

種 口 服 降 血 糖 藥 (通 常 是 一 種 磺 胺 尿 素 劑 )。  

 

�  格 烈 酮 類  

－  根 據 現 有 證 據，並 不 建 議 使 用 羅 格 列 酮 (安 糖 健 )。服 用 羅 格 列 酮 後 會 增

加 婦 女 罹 患 水 腫 、 心 血 管 疾 病 及 骨 折 的 機 會 。  

 

�  二 肽 基 酶 DPP-4抑 制 劑 (西 格 列 汀 及 維 格 列 汀 ) 

－  與 其 他 已 獲 確 立 的 降 血 糖 藥 物 相 比 ， DPP-4 沒 有 顯 示 任 何 好 處 。 廣 泛

使 用 這 些 新 藥 物 前 ， 需 先 取 得 有 關 心 血 管 結 果 、 免 疫 功 能 及 安 全 的 長

期 數 據 。 目 前 ， 這 種 藥 物 應 限 用 於 選 定 的 病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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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7 飲 食 介 入飲 食 介 入飲 食 介 入飲 食 介 入 措 施措 施措 施措 施  

A 級 證 據級 證 據級 證 據級 證 據  

 

• 健 康 飲 食 中 ， 應 包 括 含 有 碳 水 化 合 物 的 全 穀 類 食 物 、 蔬 果 和 低 脂 奶 。  

• 鑑 於 碳 水 化 合 物 對 血 糖 的 作 用，正 餐 或 小 食 的 碳 水 化 合 物 總 含 量 較 其 來

源 或 類 別 重 要 。  

• 非 營 養 性 的 甜 味 劑 ， 只 要 攝 取 量 不 超 出 可 接 受 水 平 ， 便 可 安 全 使 用 。  

• 着 重 改 善 生 活 方 式 並 包 括 教 育、 減 少 脂 肪 (少 於 每 日 熱 量 攝 取 的 30%)和

熱 量 攝 取、常 做 運 動 及 定 期 接 觸 參 加 者 等 元 素 的 周 詳 治 療 計 劃，能 令 減

重 成 效 持 久 ， 減 幅 可 達 起 初 體 重 的 5%至 7%。  

• 運 動 和 行 為 調 適 是 輔 助 其 他 減 重 策 略 的 最 佳 措 施。運 動 有 助 減 重 後 維 持

體 重 。  

• 單 靠 標 準 減 重 膳 食 難 令 減 重 成 效 持 久，故 需 採 用 周 詳 而 深 入 的 生 活 調 適

計 劃 。  

• 從 飽 和 脂 肪 攝 取 的 熱 量 ， 應 少 於 每 日 熱 量 攝 取 的 10%。  

• 飲 食 中 膽 固 醇 的 每 日 攝 取 量 應 為 <300 毫 克 。 對 於 某 類 人 士 ， 即 低 密 度

脂 蛋 白 膽 固 醇 ≥100 毫 克 ／ 分 升 的 病 人 ， 把 飲 食 中 膽 固 醇 的 每 日 攝 取 量

減 至 <200 毫 克 或 有 益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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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級 證 據級 證 據級 證 據級 證 據  

 

• 進 食 低 血 糖 指 數 食 物 雖 可 改 善 餐 後 血 糖 過 高 的 情 況，但 並 無 足 夠 證 據 顯

示 在 飲 食 ／ 膳 食 計 劃 中 以 低 血 糖 指 數 膳 食 作 為 基 本 預 防 策 略 會 有 長 遠

益 處 。  

• 一 如 普 通 人 士 ， 患 者 宜 多 吃 高 纖 食 物 。  

• 如 要 減 少 低 密 度 脂 蛋 白 膽 固 醇 ， 宜 減 重 者 應 避 免 從 飽 和 脂 肪 中 攝 取 熱

量，而 不 以 減 重 為 目 標 者 則 應 以 碳 水 化 合 物 或 單 不 飽 和 脂 肪 代 替 飽 和 脂

肪 。  

• 避 免 攝 取 反 式 不 飽 和 脂 肪 酸 。  

• 長 期 維 持 低 脂 飲 食 ， 對 稍 減 體 重 和 改 善 血 脂 異 常 均 有 幫 助 。  

• 可 建 議 每 周 進 食 兩 至 三 份 魚 肉 ， 以 便 從 飲 食 中 攝 取 n-3 多 不 飽 和 脂 肪 。 

 

5.8 糖 尿 心 血 管糖 尿 心 血 管糖 尿 心 血 管糖 尿 心 血 管 疾疾疾疾 病病病病  

    

高高高高 血 壓血 壓血 壓血 壓 (血 壓 ≥140/90 毫 米 汞 柱 )是 常 見 的 兼 患 疾 病 ， 對 大 部 分 糖 尿 病 患 者 均 造 成

影 響 ， 程 度 則 視 乎 所 患 糖 尿 病 的 類 別 及 患 者 的 年 齡 、 肥 胖 程 度 和 族 裔 而 定 。 此

外，高 血 壓 亦 是 心 血 管 疾 病 和 微 血 管 併 發 症 (例 如 視 網 膜 病 和 腎 病 等 )的 主 要 誘 因

之 一 。  

 

檢 查 和 診 斷  

 

• 每 次 糖 尿 病 例 行 檢 查 時 均 應 量 度 血 壓 。 如 果 病 人 的 收 縮 壓 >130 毫 米 汞

柱 或 舒 張 壓 >80 毫 米 汞 柱 ， 便 應 另 日 再 次 量 度 以 確 定 血 壓 。 (C) 

 

目 標  

 

• 應 為 糖 尿 病 患 者 提 供 治 療 ， 令 其 收 縮 壓 <130 毫 米 汞 柱 。 (B) 

• 應 為 糖 尿 病 患 者 提 供 治 療 ， 令 其 舒 張 壓 <80 毫 米 汞 柱 。 (B) 

 

治 療  

 

• 高 血 壓 患 者 (收 縮 壓 ≥140 毫 米 汞 柱 或 舒 張 壓 ≥90 毫 米 汞 柱 )應 接 受 藥 物 治

療 ， 並 輔 以 生 活 方 式 和 行 為 方 面 的 調 適 。 (A) 

• 通 常 須 用 多 藥 療 法 (服 用 兩 種 或 以 上 劑 量 恰 當 的 藥 物 )以 達 至 調 節 血 壓

的 目 標 。 (B) 

• 對 血 壓 >140/90 毫 米 汞 柱 的 患 者 而 言 ， 初 始 療 程 應 採 用 已 獲 證 實 能 使 糖

尿 病 患 者 減 低 心 血 管 疾 病 風 險 的 藥 物 類 別 (血 管 緊 張 素 轉 化 抑 制 藥 、 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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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收 縮 素 受 體 阻 斷 藥 、 β受 體 阻 斷 藥 、 利 尿 藥 和 鈣 通 道 阻 斷 藥 )。 (A) 

• 對 於 所 有 兼 患 高 血 壓 的 糖 尿 病 患 者 而 言，其 療 程 中 應 包 括 血 管 緊 張 素 轉

化 抑 制 藥 或 血 管 收 縮 素 受 體 阻 斷 藥；如 果 不 能 耐 受 其 中 一 類 藥 物，便 應

以 另 一 類 代 替。假 如 要 達 至 調 節 血 壓 的 目 標，便 應 加 入 噻 嗪 類 利 尿 劑 。

(E) 

• 如 使 用 血 管 緊 張 素 轉 化 抑 制 藥、血 管 收 縮 素 受 體 阻 斷 藥 或 利 尿 藥，則 應

監 察 病 人 的 腎 功 能 和 血 清 鉀 水 平 。 (E) 

► 有 證 據 顯 示 ， 患 有 二 型 糖 尿 病 、 高 血 壓 和 微 蛋 白 尿 的 病 人 如 使 用 血

管 緊 張 素 轉 化 抑 制 藥 和 血 管 收 縮 素 受 體 阻 斷 藥 ， 可 延 緩 病 情 惡 化 至

巨 蛋 白 尿 的 過 程 。 (A) 

► 有 證 據 顯 示 ， 患 有 二 型 糖 尿 病 、 高 血 壓 、 巨 蛋 白 尿 和 腎 功 能 不 全 病

人 如 使 用 血 管 收 縮 素 受 體 阻 斷 藥 ， 可 延 緩 病 情 惡 化 至 腎 病 的 過 程 。

(A) 

 

• 如 為 年 老 的 高 血 壓 患 者，則 應 令 其 血 壓 慢 慢 降 低，以 免 出 現 併 發 症。(E) 

• 如 多 藥 療 法 不 能 達 至 調 節 血 壓 的 目 標，則 應 把 病 人 轉 介 給 在 治 療 高 血 壓

病 人 方 面 富 有 經 驗 的 醫 生 。 (E) 

• 兼 患 高 血 壓 的 糖 尿 病 病 人 如 有 臨 牀 指 示 徵 ， 則 應 量 度 站 姿 血 壓 。 (E) 

 

血 脂 管 理血 脂 管 理血 脂 管 理血 脂 管 理     

    

請 參 閱 專 業 發 展 及 質 素 保 證 的 《 心 血 管 病 基 本 預 防 策 略 中 有 關 血 脂 管 理 的

指 引 》  

 

適 用 於適 用 於適 用 於適 用 於 糖 尿 病糖 尿 病糖 尿 病糖 尿 病 患 者患 者患 者患 者 的 抗 血 小 板 藥的 抗 血 小 板 藥的 抗 血 小 板 藥的 抗 血 小 板 藥     

    

• 糖 尿 病 患 者 如 有 心 肌 梗 塞、血 管 分 流 手 術、中 風 或 短 暫 性 腦 缺 血、周 邊

血 管 疾 病 、 跛 行 及 ／ 或 心 絞 痛 的 記 錄 ， 則 可 使 用 阿 司 匹 靈 療 法 (每 日 75

至 162 毫 克 )作 為 二 級 預 防 策 略 。 (A) 

• 二 型 糖 尿 病 患 者 如 有 較 高 的 心 血 管 疾 病 風 險 ， 包 括 年 齡 為 40 歲 以 上 或

涉 及 其 他 誘 因 (心 血 管 疾 病 的 家 族 歷 史 、 高 血 壓 、 吸 煙 、 血 脂 異 常 、 蛋

白 尿 )， 則 可 考 慮 使 用 阿 司 匹 靈 療 法 (每 日 75 至 162 毫 克 )作 為 基 本 預 防

策 略 。 (A) 

 

    

    



 

Report/2010年/二型糖尿病治理指引_第三版 11 

戒 煙戒 煙戒 煙戒 煙  

 

對 煙 草 使 用 進 行 常 規 和 深 入 的 評 估 ， 是 預 防 吸 煙 或 鼓 勵 戒 煙 的 重 要 方 法 之 一 。

須 予 特 別 考 慮 的 項 目 包 括 對 尼 古 丁 依 賴 程 度 的 評 估 ， 因 為 這 關 乎 戒 煙 的 難 度 和

再 度 吸 煙 的 機 會 。  

 

• 建 議 病 人 戒 煙 。 (A) 

• 將 戒 煙 輔 導 和 其 他 形 式 的 治 療 列 作 糖 尿 病 護 理 的 常 規 項 目 。 (B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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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9 糖 尿 腎 病糖 尿 腎 病糖 尿 腎 病糖 尿 腎 病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ℛ⨚佥⻎䡔䭉峉䡔ⅉ 

䭉⸩⻎奚䤌咖匛揟㹣⋋✛嫏䂔匛揟㻃㄂ 

⻎奚䤌咖匛揟㹣⋋<30㹺⏚᧫⏚ 
匛揟<150㹺㛸䓍  

⻎奚䤌咖匛揟㹣⋋≥30-300㹺⏚᧫⏚ 
確 定 微 蛋 白 尿 的 成 因  
�  排 除 導 致 陽 性 結 果 的 其 他

成 因 ， 例 如 尿 道 炎 、 嚴 重 血

糖 過 高 、 心 臟 衰 竭 、 劇 烈 運

動 、 血 液 污 染 或 其 他 腎 病  
�  如 初 次 測 試 結 果 異 常 ， 則 須

在 其 後 三 次 驗 證 測 試 中 取

得 兩 次 相 同 結 果 才 能 確 定  
デ尞帆䚕 

� 控制血壓<130/80毫米汞柱  
� 妥善控制血糖，目標是糖化

血 紅 蛋 白 盡 量 貼 近 生 理 水

平，最好<7% 
� 管 理 可 予 調 適 的 心 血 管 疾

病誘因  
� 定期監察和檢視生活方式  

⻎奚䤌咖匛揟㹣⋋>300㹺⏚᧫⏚ 

顯性糖尿腎病或蛋白尿  
� 如確診為顯性糖尿腎病，則

不論血壓正常或過高，均應

使用血管緊張素轉化抑制藥

或血管收縮素 II 受體阻斷藥  

櫾㊶佥⻎叝䡔 
如何防止糖尿腎病惡化  
� 不論血壓水平為何，均應使

用血管緊張素轉化抑制藥或

血管收縮素 II 受體阻斷藥  
� 嚴 格 控 制 血 壓 <130/80毫 米

汞柱，最好更低  
� 妥善控制血糖，目標是糖化

血 紅 蛋 白 盡 量 貼 近 生 理 水

平，最好<7% 
� 管理可予調適的心血管疾病

誘因  
� 定期監察和檢視生活方式  

䭉峉㈽奚䤌⻎ 
如何防止糖尿腎病惡化  
� 不論血壓水平為何，均應使用

血管緊張素轉化抑制藥或血管

收縮素 II 受體阻斷藥  
� 嚴 格 控 制 血 壓 <130/80毫 米 汞

柱，最好更低  
� 妥善控制血糖，目標是糖化血

紅蛋白盡量貼近生理水平，最

好<7% 
� 管理可予調適的心血管疾病誘

因  
� 定期監察和檢視生活方式  

恮拁 
每年檢查  

劒㏽ 
轉介專科醫生以徵詢

意見或提供治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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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般 建 議  

 

• 如 要 減 低 腎 病 風 險 及 ／ 或 延 緩 病 情 惡 化 ， 則 應 確 保 血 糖 控 制 理 想 。 (A) 

• 如 要 減 低 腎 病 風 險 及 ／ 或 延 緩 病 情 惡 化 ， 則 應 確 保 血 壓 控 制 理 想 。 (A) 

 

檢 查  

 

• 由 確 診 開 始 ， 二 型 糖 尿 病 患 者 應 每 年 進 行 微 蛋 白 尿 測 試 。 (E) 

 

治 療  

 

• 無 論 是 微 蛋 白 尿 還 是 巨 蛋 白 尿，均 可 使 用 血 管 緊 張 素 轉 化 抑 制 藥 或 血 管

收 縮 素 受 體 阻 斷 藥 予 以 治 療 。 (A) 

► 有 證 據 顯 示，患 有 二 型 糖 尿 病、血 壓 高 和 微 蛋 白 尿 的 病 人 如 使 用 血

管 緊 張 素 轉 化 抑 制 藥 或 血 管 收 縮 素 受 體 阻 斷 劑，可 延 緩 病 情 惡 化 至

巨 蛋 白 尿 的 過 程 。 (A) 

► 有 證 據 顯 示，患 有 二 型 糖 尿 病、血 壓 高、巨 蛋 白 尿 和 腎 功 能 不 全 (血

清 肌 酐 >1.5毫 克 ／ 分 升 )的 病 人 如 使 用 血 管 收 縮 素 受 體 阻 斷 藥 ， 可

延 緩 病 情 惡 化 至 腎 病 的 過 程 。 (A) 

• 如 要 延 緩 腎 病 惡 化，在 初 始 療 程 中 使 用 二 氫 吡 啶 類 鈣 離 子 通 道 阻 斷 劑 不

見 得 比 使 用 安 慰 劑 有 效。使 用 此 藥 治 療 腎 病，應 只 限 於 輔 助 治 療，以 幫

助 使 用 血 管 緊 張 素 轉 化 抑 制 藥 或 血 管 收 縮 素 受 體 阻 斷 藥 的 病 人 進 一 步

降 低 血 壓 。 (B) 

• 如 患 有 蛋 白 尿 或 腎 病 的 病 人 不 耐 受 血 管 緊 張 素 轉 化 抑 制 藥 及 ／ 或 血 管

收 縮 素 受 體 阻 斷 藥 ， 則 可 考 慮 使 用 非 二 氫 吡 啶 類 鈣 離 子 通 道 阻 斷 劑 、 ß

受 體 阻 斷 藥 或 利 尿 藥 來 管 理 血 壓 。 (E) 

• 如 使 用 血 管 緊 張 素 轉 化 抑 制 藥、血 管 收 縮 素 受 體 阻 斷 藥 或 利 尿 藥，則 應

監 察 血 清 鉀 水 平 ， 以 防 出 現 高 鉀 血 症 。 (B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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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0 糖 尿 眼 疾糖 尿 眼 疾糖 尿 眼 疾糖 尿 眼 疾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 般 建 議  

 

• 血 糖 控 制 理 想，可 使 糖 尿 視 網 膜 病 的 發 病 風 險 和 惡 化 過 程 顯 著 緩 減。(A) 

• 血 壓 控 制 理 想 ， 可 使 糖 尿 視 網 膜 病 的 發 病 風 險 和 惡 化 過 程 緩 減 。 (A) 

• 阿 司 匹 靈 療 法 不 能 預 防 視 網 膜 病 ， 亦 不 會 增 加 出 血 風 險 。 (A) 

 

ℛ ⨚ 佥 ⻎ 䡔 䭉 峉 䡔 ⅉ  

尥 偁 含 㴱 㩴 㡈 㽤  

• 宜 以 視 網 膜 照 相 法 進 行 檢 查  

• 應 檢 查 視 覺 敏 銳 度  

尥 偁 含 䡔 ᧻  ⚵⚵⚵⚵    㢾㢾㢾㢾    

恮拁 

� 每 年 檢 查 視 網 膜 是 可 以 接

受的  

� 糖 尿 病 女 患 者 的 產 前 計 劃

應包括視網膜檢查  

 

崧⥯嵎拸 

� 確保血糖 (目標是糖化血紅

蛋 白 <7%)和 血 壓 ( 目 標 是

<130/80毫 米 汞 柱 ) 控 制 得

宜  

� 定期監察和檢視生活方式  

� 檢 查 和 治 療 微 蛋 白 尿 或 顯

恮拁 

� 持續監察視網膜，考慮轉介  

 

崧⥯嵎拸 

� 確保血糖 (目標是糖化血紅

蛋 白 <7%)和 血 壓 ( 目 標 是

<130/80毫 米 汞 柱 ) 控 制 得

宜  

� 定期監察和檢視生活方式  

� 檢 查 和 治 療 微 蛋 白 尿 或 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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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查  

 

• 二 型 糖 尿 病 患 者 經 確 診 後，應 盡 快 進 行 第 一 次 瞳 孔 放 大 和 全 面 的 眼 部 檢

查 。 (B) 

• 對 糖 尿 視 網 膜 病 進 行 有 系 統 檢 查 的 計 劃，應 包 括 由 富 經 驗 人 員 進 行 的 眼

底 照 相 檢 查 。 (C) 

(眼 底 照 相 檢 查 的 敏 感 度 可 達 80%， 成 效 較 直 接 眼 底 鏡 檢 查 為 高 ， 因 為

即 使 由 正 式 受 訓 人 員 進 行，直 接 眼 底 鏡 檢 查 的 敏 感 度 也 甚 少 達 到 80%。)  

• 應 每 年 檢 查 一 次 。 如 視 膜 網 病 惡 化 ， 則 需 更 頻 密 的 檢 查 。 (B) 

• 計 劃 生 育 時，糖 尿 病 女 患 者 應 進 行 全 面 的 眼 部 檢 查，並 應 接 受 有 關 糖 尿

視 網 膜 病 發 病 及 ／ 或 惡 化 風 險 的 輔 導。患 有 糖 尿 病 的 孕 婦 應 在 妊 娠 第 一

期 進 行 全 面 的 眼 部 檢 查，並 在 整 個 妊 娠 期 間 和 產 後 一 年 內 密 切 跟 進 有 關

情 況。這 項 指 引 不 適 用 於 妊 娠 糖 尿 病 患 者，因 為 這 類 人 士 患 上 糖 尿 視 網

膜 病 的 風 險 並 無 增 加 。 (B) 

 

治 療  

 

• 病 人 如 有 高 風 險 特 徵 ， 激 光 治 療 可 以 減 低 視 力 受 損 的 風 險 。 (A) 

• 如 病 人 出 現 任 何 程 度 的 黃 斑 水 腫、嚴 重 的 非 增 生 性 糖 尿 視 網 膜 病 或 任 何

增 生 性 糖 尿 視 網 膜 病，則 應 盡 快 把 病 人 轉 介 給 在 治 理 和 醫 治 療 糖 尿 視 網

膜 病 方 面 具 有 豐 富 知 識 和 經 驗 的 眼 科 專 家 。 (A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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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1 糖 尿 足 病糖 尿 足 病糖 尿 足 病糖 尿 足 病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ℛ ⨚ 佥 ⻎ 䡔 䭉 峉 䡔 ⅉ  

㴱 㩴 㡈 㽤  
� 直 接 目 視 檢 查  
� 評 估 周 邊 神 經 病 變  
� 評 估 周 邊 循 環  

⚵⚵⚵⚵    㢾㢾㢾㢾    

䡔 ⅉ 㢾 ⚵ 㦘 㢢 ㌲ 恂 䡔 䤓 䔈 ㉄ ᧻  
� 周 邊 神 經 病 變  
� 周 邊 動 脈 疾 病  
� 曾 經 截 肢  
� 曾 經 潰 瘍 (潰 瘍 復 發 風 險 )或 現 有 潰 瘍 (截 肢

風 險 ) 
� 足 部 結 構 變 形  
� 足 底 骨 痂  

㢢 ㌲ 恂 䡔 ⅉ ⭺ 䤓 㽊 䚕  
� 足 部 護 理 教 育  
� 討 論 需 否 穿 着 承 托 力 佳 和 貼 近

腳 形 的 密 頭 鞋  
� 穿 着 度 腳 製 造 的 鞋 或 矯 形 鞋

墊 ， 以 免 骨 痂 惡 化 或 潰 瘍 復 發  
� 患 有 周 邊 動 脈 疾 病 或 組 織 受 損

的 人 士 ， 應 獲 轉 介 以 考 慮 是 否

施 行 血 管 重 建 手 術  

壤 䚕 㡈 㽤  
� 足 部 護 理 教 育  
� 討 論 需 否 穿 着 承 托

力 佳 和 貼 近 腳 形 的

密 頭 鞋  

恮 拁  
每 年 檢 查  

恮 拁  
每 三 至 六 個 月 一 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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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  

 

• 足 部 檢 查 可 在 基 層 護 理 環 境 中 進 行，當 中 應 包 括 賽 門 氏 單 絲、音 叉、觸

診 和 目 視 檢 查 。 (B) 

• 教 育 病 人，特 別 是 有 吸 煙 和 曾 患 下 肢 併 發 症 等 致 病 誘 因 的 病 人，使 他 們

認 識 足 病 的 風 險 和 預 防 方 法 ， 以 及 加 強 自 我 護 理 的 措 施 。 (B) 

• 把 高 風 險 病 人 轉 介 給 足 部 護 理 專 家，以 接 受 持 續 的 預 防 護 理 和 終 生 的 健

康 監 察 。 (C) 

• 周 邊 動 脈 疾 病 的 初 步 檢 查，應 包 括 了 解 病 人 有 否 跛 行 的 病 歷 和 評 估 腳 踝

脈 搏。由 於 周 邊 動 脈 疾 病 患 者 很 多 都 沒 有 明 顯 病 徵，因 此 應 考 慮 量 度 踝

肱 指 數 。 (C) 

• 如 跛 行 情 況 明 顯 或 踝 肱 指 數 結 果 為 初 陽 性，應 把 病 人 轉 介 以 作 進 一 步 的

血 管 評 估 ， 並 應 考 慮 施 以 運 動 、 藥 物 和 手 術 治 療 。 (C) 

• 應 為 糖 尿 病 患 者 每 年 進 行 一 次 全 面 的 足 部 檢 查，以 檢 查 有 否 出 現 潰 瘍 和

截 肢 的 預 示 誘 因。每 次 例 行 覆 診 時，應 對 病 人 的 雙 足 進 行 目 視 檢 查。(E) 

 

5.12 轉 介 準 則轉 介 準 則轉 介 準 則轉 介 準 則  

以 下 是 一 些 建 議 的 轉 介 準 則 ， 以 供 參 考 。 醫 生 應 根 據 其 臨 床 判 斷 及 所 具 資 源 轉

介 其 病 人 。  

 

醫 療 轉 介  

－  一 型 糖 尿 病  

－  妊 娠 型 糖 尿 病  

－  併 發 兼 患 疾 病 ： 新 近 確 診 患 有 缺 血 性 心 臟 病 、 在 6 個 月 內 出 現 不 穩 定 的 心

絞 痛 及 腦 血 管 意 外 、 肌 酐 清 除 率 偏 低 的 典 型 糖 尿 腎 病 、 血 壓 控 制 欠 理 想  

－  即 使 在 基 層 護 理 診 所 接 受 了 理 想 的 強 化 治 療，但 血 糖 控 制 情 況 仍 然 惡 化 (在 6

個 月 內 至 少 兩 次 糖 化 血 紅 蛋 白 水 平 ≥8.5%) 

－  可 能 受 惠 於 心 臟 測 試 的 人 士  

(例 如 ： 曾 患 冠 心 病 並 出 現 以 下 情 況 的 人 士 (i ) 典 型 或 暗 示 的 心 臟 病 症 狀 ／ 心

電 圖 改 變 ， (i i ) 心 血 管 疾 病 誘 因 並 計 劃 開 始 進 行 劇 烈 運 動 計 劃 或 昔 多 芬 治

療 ， 或 (i i i ) 多 種 心 血 管 疾 病 誘 因 ) 

－  需 要 胰 島 素 的 人 士  

 

轉 介 給 眼 科 醫 生  

－  如 確 定 有 併 發 症 ， 例 如 糖 尿 視 網 膜 病 、 白 內 障  

－  驗 孕 呈 陽 性  

－  增 殖 性 視 網 膜 病 變 或 前 增 殖 性 視 網 膜 病 變  

－  黃 斑 水 腫  

－  嚴 重 、 新 發 作 的 或 進 行 性 非 增 殖 性 視 網 膜 病 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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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  原 因 不 明 的 視 覺 障 礙  +/- 長 期 糖 尿 病 (例 如：>10 年 )，特 別 是 血 糖 控 制 欠 理

想  

 

轉 介 接 受 矯 形 或 血 管 手 術  

－  不 受 控 制 的 缺 血 性 靜 息 痛  

－  致 命 的 足 部 感 染  

－  無 法 治 癒 的 潰 瘍  

 

轉 介 至 急 症 部 門  

－  緊 急 情 況 (例 如：血 糖 過 高 昏 迷、血 糖 過 低 並 出 現 急 性 代 謝 性 代 償 失 調 (例 如

中 度 酮 尿 )、 一 般 情 況 衰 退 、 脫 水 或 智 力 不 健 全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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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 — 證據 級別證據 級別證據 級別證據 級別  

 

美 國 糖 尿 病 協 會 根 據 證 據 分 級 制 度 提 出 的 臨 牀 實 務 建 議  

 

證 據 級 別  說 明  

A 級  嚴 謹 和 概 括 的 隨 機 對 照 測 試 所 得 出 而 且 相 當 有 力 的 清 晰 證 據 包

括 ：  

 

• 嚴 謹 的 多 中 心 測 試 所 得 出 的 證 據  

• 已 納 入 質 素 評 級 的 統 合 分 析 所 得 出 的 證 據  

• 令 人 信 服 的 非 試 驗 證 據，即 牛 津 循 證 醫 學 中 心 所 訂 立 的 “ 全 或

無 ” 規 則  

 

嚴 謹 的 隨 機 對 照 測 試 所 得 出 而 且 相 當 有 力 的 的 支 持 證 據 包 括 ：  

• 透 過 一 間 或 以 上 機 構 的 嚴 謹 測 試 所 得 出 的 證 據  

• 已 納 入 質 素 評 級 的 統 合 分 析 所 得 出 的 證 據  

 

B 級  嚴 謹 的 分 組 研 究 所 得 出 的 支 持 證 據  

 

• 嚴 謹 的 前 瞻 性 分 組 研 究 或 記 錄 所 得 出 的 證 據  

• 嚴 謹 的 前 瞻 性 分 組 研 究 所 得 出 的 證 據  

• 嚴 謹 的 分 組 研 究 統 合 分 析 所 得 出 的 證 據  

 

C 級  嚴 謹 的 病 例 對 照 研 究 所 得 出 的 支 持 證 據  

 

D 級  對 照 欠 妥 或 非 對 照 式 的 研 究 所 得 出 的 支 持 證 據  

• 隨 機 臨 牀 測 試 所 得 出 的 證 據 ， 但 所 用 方 法 涉 及 一 個 或 以 上 重

大 謬 誤 或 者 三 個 或 以 上 輕 微 謬 誤 而 足 以 令 結 果 無 效  

• 觀 察 研 究 所 得 出 的 證 據，但 研 究 極 可 能 有 所 偏 頗 (例 如 將 病 例

系 列 與 過 往 的 對 照 病 例 互 作 比 較 ) 

• 病 例 系 列 或 病 例 報 告 所 得 出 的 證 據  

 

證 據 有 矛 盾 ， 與 支 持 建 議 的 證 據 比 重 不 相 符  

 

E 級  專 家 共 識 或 臨 牀 經 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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